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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1_9F_E5_A4_A7_E5_c73_385945.htm 从2008年起，浙江大

学将试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部分博士生导师可自主招收1

名博士研究生。 据了解，2008年，浙大计划面向全国招收硕

士研究生4000余名、博士研究生1570余名。据其《导师自主

遴选博士生方案》规定，从2008年春季开始，列入浙大招生

目录的两院院士、长江特聘教授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

、优秀博士论文（含提名奖）指导老师可以自主发现并经过

个人鉴定，以自主形式招收1名博士研究生。据悉，此举在全

国高校尚属首次。 据介绍，学生原则上应来自校外，并要求

学业基础好、科研能力强、有学术专长，导师也可在校内跨

学科领域筛选学生，以促进学科交叉。2008年，该校具有自

主招生资格的博导人数为120人左右。 据悉，为保证招生质量

，浙大每个学院将成立自主招生考核小组，组织多样化的考

核，实施细则和录取名单都会在网上公示，以确保公正公平

，同时所有考核内容都将保留考核记录。 与此同时，浙大将

限制导师招生规模。据新的浙大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

定，硕士生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人，博士生

一般不超过两人，以保持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合理规模，其中

包括免试生、直博生、提前攻博生等。而院士和长江学者、

求是特聘教授、优秀博士论文指导导师可适当增加名额。 改

革后，浙江大学还将采取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研究生。浙江

大学有关负责人介绍，2008年入学的浙大研究生可享受新的

奖助体系资助：100%的非在职博士生可获得一等基本助学金



，冲抵全额培养费；90%的非在职硕士生可获得一等、二等

助学金，冲抵全额或半额培养费，其等级在研究生复试时申

请并确定。 研究生入学后，还可申请岗位助学金，通过承担

研究助理（助研）、教学助理（助教）和管理助理（助管）

等工作获得岗位酬金。按照学校的改革方案，70%~90%的硕

士研究生可以获得由导师和学校共同出资的助研经费，一、

二、三等分别为每年9600元、8400元、7200元。博士研究生可

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分别为每年1.8万元，1.44万元和1.2万元的

资助。各个学院可以在学校确定的资助总额不减的情况下自

主调整上述等级和资助金额。在博士生中还特别设立了“特

等助学金”，对特别具有发展潜力，从事高水平创新性研究

工作的博士生进行资助，包括每人每年2万~5万元的科研经费

和2.4万~4.8万元的生活经费资助。 此外，浙江大学还将加大

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支持力度，鼓励研究生参与高水平的国

际竞争，通过联合培养、学分互认、研究生互访和短期交流

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，为研究生营造国际化的培养环

境，浙大规定，所有参加境外高水平国际会议的同学可获国

际往返旅费资助，部分优秀学生到国外导师所在名校工作、

学习1~2年也可获资助。 请点击查看更多浙江大学考研相关

信息>>>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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